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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农办〔2023〕8号

新乡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新乡市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

合格证服务点建设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，局属相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，

根据《河南省农业农村厅 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全面试行

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的通告》《河南省农产品质量安

全县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关于推进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标

准化建设提升网格化监管服务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经研究，我市

决定开展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服务点建设，深入推进食用

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，引导推动农产品生产主体规范开具

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。现将《新乡市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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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证服务点建设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2023年 3月 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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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服务点
建设方案

为贯彻落实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

法》，全面推行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，按照省厅关于

合格证制度的工作要求，深入推进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

度，开展我市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服务点建设，引导推动

农产品生产主体规范开具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，特制定本

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完善食用农产品质量保障和溯源体系，以保障农产品质量安

全监管工作实际需要为出发点，以标准化建设为抓手，推行食用

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，进一步落实食用农产品生产经营者

主体责任，构建以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为核心的食用

农产品生产主体全程溯源体系。

二、建设目标

依托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、规模化农产品生产企业、

现代农业园区和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标杆主体，整合农兽

药残留快检设备和人力资源，全市共建设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

格证服务点 233个，每个服务点带动不少于 30户农户开具食用

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。

三、建设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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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悬挂“新乡市××县（市、区）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

格证服务点”门牌（或标牌）。

（二）制度公示上墙。张贴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填写

示例、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清单、在部分范围禁止使用的农

药清单、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他化合物清单、《农产品生产

主体质量安全控制基本要求（试行）》等挂图。

（三）配发电子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打印机，张贴简

单清晰的操作流程，引导生产主体通过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

平台打印承诺达标合格证。

（四）所选服务点有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所需要的电脑、打

印设备以及所需要的纸张等耗材；要留存开具的食用农产品承诺

达标合格证档案或记录，手工开具的应保留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

合格证存根联。

（五）落实专人负责合格证服务点的指导工作。落实乡镇农

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员、村协管员负责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

服务点的服务工作，指导农户规范开具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

证。

四、进度安排

（一）2023年 3月 30日前，落实服务点选点，配置相关硬

件设备；建立主体名录，开展宣传。

（二）2023年 4月上中旬组织培训，市局逐县对各县（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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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）服务点进行统一培训。统一培训结束后，每个服务点负责不

少于 30户农户培训。

（三）2023 年 6 月底前，对服务点的管理运行进行规范，

形成制度。

（四）2023年年底前，结合“五星”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

站示范点认定方案，对服务点运行情况进行检查，确保食用农产

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填写规范、查验有据，对该项工作进行总结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要进一步强化基层食用农产品承诺达

标合格证制度管理服务，压实生产主体责任，提高生产经营主体

质量安全意识，促进产管衔接，落实监管“最后一公里”，进一步

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，确保人民群众“舌尖上的安全”。

（二）落实工作责任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把服务点

建设作为推行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的重要内容，确保

有人抓、有人管。要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周密部署，确保服务

点建设按要求按时限推进。

（三）加强信息报送。各服务点所在的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

监管站、监管员、村协管员要掌握服务点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

格证开具情况，及时报送相关信息。

联系人：石珊珊 联系方式：2851020

邮箱：xxsncpjgk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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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3年 3月 1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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